
拾壹、報檢資格 
一、丙（單一）級技術士報檢資格： 

一般職類 報檢人年滿 15 歲或國民中學畢業 
  

 

特殊規定職類(各項條件須同時具備；例保母人員須同時符合1~3) 

中餐烹調及

西餐烹調 

1年滿 15

歲或國

民中學

畢業 

2各級衛生機關或其認可之機構所辦理之衛生講習至少 8 小時之累計時數卡

(新舊卡皆可使用；使用新卡者必須包含有 8 小時為丙級之衛生講習) 

292 年 2 月 13 日以前之居家服務員職前訓練或病患服務員訓練或照顧服務

員職前訓練結業證明文件。該訓練應經政府機關同意備查，且不以地方主

管機關（縣市社會、衛生局）之備查為限，其他政府機關亦得適用。 

292 年 2 月 14 日以後之照顧服務員結業證明書，其內容應載明縣市政府同

意備查之日期、文號、訓練課程與時數。 

照顧服務員 1年滿 20

歲，包

含大陸

地區配

偶取得

長期居

留證或

工作許

可證明

文件者

及合法

取得外

僑居留

證之外

籍人士 

2高中（職）以上照顧服務員職類相關所系科（含綜合高中之教育學程）畢

業。相關所系科如下： 

A.家政學群：家政、照顧服務等所系科。 

B.兒童與幼保學群：幼兒保育、幼老、特殊（兒童）教育、嬰幼兒保育、幼

兒教育、兒童發展（福利）、兒童發展與家庭、兒童發展與家庭教育、家

庭教育、青少年兒童福利、生活（應用）科學、生活應用與保健等所系科。

C.社會學群：社會學、社會工作（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社會福

利（學）、青少年兒童福利（學）、應用社會（學）、醫學社會暨社會工作

（學）、醫學社會與社會工作（學）、人類發展與家庭（學）、生活應用科

（學）、生活應用科學（學）、老人福祉（學）、社會行政、社會行政與社

會工作、社會暨公共事務等所系科。 

D.社會與心理教育學群：社會心理（學）、心理輔導（學）、心理（學）、教

育心理與輔導（學）、教育心理與諮商（學）、輔導與諮商（學）、諮商心

理（學）、 應用心理（學）、臨床心理（學）、臨床與諮商心理（學）、心

理復健（學）、輔導、教育心理、諮商與 教育心理、心理與諮商、諮商與

應用心理等所系科。 

E.長期照顧學群：包括早期療育與照護、長期照顧（護）、老人照顧（護）、

老人福祉、老人服務事業管理等所系科。 

F.醫護衛學群：公共衛生學、醫事技術學、食品營養學、復健治療學、物理

治療、職能治療、復健諮商、復健技術、呼吸照顧、護理助產、助產、護

理、中西醫結合護理、醫事檢驗、醫事技術、醫事放射、放射技術、影像

醫學、醫學檢驗生物技術、醫學影像暨放射技術、公共衛生、食品衛生（營

養）、營養、營養保健等所系科。 



 

 

2完成國民義務教
育（民國 45 年以
前出生或民國 59
年以前取得國民
小 學 畢 業 證 書
者；民國 46 年以
後出生或民國 60
年以後取得國民
中 學 畢 業 證 書
者），並持有下列
證明之一者： 

3民國 93年以前接受各級社政主管機關或其認可之單位所辦理累

計時數至少 80 小時托育相關訓練合格，且取得結業證書者。 
3民國 93 年以前依據「兒童福利專業人員訓練實施方案」取得之

甲、乙、丙類訓練證書者。 
3民國 94 年以後修畢「兒童及少年福利機構專業人員訓練核心課

程」之保母、教保或保育課程，並領有主管機關發給之證明書

者。該課程須依兒童及少年福利機構專業人員資格及訓練辦法

第十九條規定報經主管機關核准後始得辦理，且課程辦理完竣

始得發給證明書。 
3其他領有教育主管機關核定之幼教相關訓練或進修班結業證書

者；該項訓練或進修，學分數應不得少於 20 學分或時數不得少

於 360 小時。 

保母
人員 

1年滿 20
歲之本國
國民 

2高級中等以上學
校幼兒保育、家
政、護理相關科畢
業。 

3學前及其他教育學類：家庭教育與諮商、人類發展與家庭、家政、

家政教育、幼兒教育、兒童發展與家庭教育、幼兒與家庭教育、

特殊（兒童）教育、家庭教育、幼兒教育師資、幼稚教育師資

等所系科。 
3公共衛生、營養及護理學類：公共衛生、食品營養(科學)、食品

營養與保健生技、食品暨保健營養、保健營養(生技)、營養保健

科、營養與保健科技、營養(科學)、醫學營養、營養醫學、食品

衛生、營養、護理、臨床護理、社區護理、中西(醫)結合護理、

護理助產、助產(特)、護理助產合訓、早期療育(與照護)、健康

照護(科學)、醫務健康照護管理、醫護管理、護理管理、護理技

術、健康照護(管理)、臨床暨社區護理等所系科。 
3兒童保育學類：(嬰)幼兒保育(技術)、兒童發展、兒童與家庭、

家庭研究與兒童發展、(青少年)兒童福利、 兒童福利、幼兒保

育、兒童保育等所系科。 
3社會工作學類：(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社會行政與社會工作、

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社會福利、社會福祉與服務管理、社

會工作、社會工作與福利行政、社會科學等所系科。 
3生活應用科學學類：生活應用與保健、生活(應用)科學、家政、

農村家政、農村家事、綜合家政、漁村家事等所系科。 
2領有國外相當職業潛水丙級以上之執照，經報請中央主管機關認
可，得以從事潛水作業者 

職業
潛水 

1年滿 18 歲，且持有不超過一
年期間之公立醫院合格潛水
體檢表者「健康檢查表」及
「病歷表」 

2具勞工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規則丙級潛水作業人員安全衛生教育
訓練期滿證明者 

升降機裝修、鍋爐操作、固定式起重機
操作、移動式起重機操作、人字臂起重
桿操作 

年滿 16 歲 

堆高機操作 年滿 18 歲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訓練結業者 
自來水管配管
─自來水管承
裝技工 

報檢人除須符合一般職類之資格外，因係一試兩證報名表副表須加貼照片 2 張，非本
國國民者成績合格者僅核發技術士證，不核發自來水管承裝技工考驗合格證書。 

 
 


